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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 

 

第九十九條之一 
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機關支用之特別費，其報支、經辦、核

銷、支用及其他相關人員之財務責任均視為解除，不追究其行政及民事責任；如

涉刑事責任者，不罰。 
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民意機關支用之研究費、公費助理費與

加班費、業務費、出國之考察費、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支用之村（里）長事

務補助費；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大專院校職員、學術研究

機構研究人員支用政府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費，其報支、經辦、核銷、支用及其

他相關人員之財務責任均視為解除，不追究其行政及民事責任；如涉刑事責任

者，不罰。但已報支不符法令之相關費用，應予繳回。 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非關研究執行之財物，而報支政府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

費者，不適用前項規定。 

 


